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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09              证券简称：云鼎科技             公告编号：2024-051 

 

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24

年 10 月 11 日下午在山东省济南市工业南路 57-1 号高新万达 J3 写字楼公司

1920 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4 年 10 月 8 日以邮件及当面送达的方式

发出。在保障所有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情况下，本次会议采用现场结合通讯的

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11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11 人（其

中毕方庆先生、钱旭先生、曹克先生、王丽君女士、李兰明先生以通讯方式表

决）。公司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健

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和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法》”）和《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经投票表决，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23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本次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

已经成就，同意本次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日为 2024 年 10 月 11 日，并同意以

4.26 元/股的价格向 20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 209 万股限制性股票。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2023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53）。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付明先生已回避表决。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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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4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2023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由于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3名激励对象分别因工作调动、个

人原因辞职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已不符合本次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

董事会同意取消上述激励对象资格并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

制性股票17万股。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4）。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增加与大地工程开发（集团）有限公司2024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根据日常经营实际情况，公司与大地工程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大地

集团”）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签订合同金额增加 7,000.00 万元，预计确

认收入金额不变。本次增加完成后，2024 年度公司向大地集团销售产品和商品、

提供劳务类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签订合同金额为 14,500.00 万元。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增加与大地工程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5）。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与大地工程开发（集团）有限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1日 


